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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范涨

曾在保险公司工作的人，离职后利用

购买来的投保人公民个人信息，捏造事实、

恶意投诉，胁迫保险公司退回多年保费，敲

诈多个保险公司1000余万元。

近日，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中，温

州鹿城警方破获一起以“代理退保”为由的

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敲诈勒索案，先后

抓获犯罪团伙成员共32人。

恶意退保损失巨大

近日，某保险公司负责人余女士向鹿城警方

报案，称自 2022 年起，经常有人冒充客户，声称

保险公司有违规行为，以向监管部门投诉相要

挟，要求退回之前的保费，公司支出的退保金额

异常高昂，损失巨大。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走访了李先生等几名

近期办理退保的客户。经调查发现，这些客户都

是接到了自称保险公司业务员的电话，说是可以

帮助他们办理退保业务，甚至可以退回十多年前

的投保金额，但是要收取 10-20%不等的手续

费。

李先生表示，对方不仅可以准确说出自己的

姓名、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还可以清楚说出自

己曾经的投保项目名称、具体金额等，所以就没

有怀疑对方身份。而且自己投了多年的保险，从

未出过险，如今保险公司主动退回之前保费，等

于自己赚到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李先生同意

了对方的要求，并将自己的手机交由对方操作。

余女士告诉警方，事实上，保险公司并没有

打过任何电话给李先生。究竟是谁联系投保

人？民警顺藤摸瓜，一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

息、流窜多地作案的团伙进入警方视野。

内外勾结敲诈公司

经调查，该团伙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和员工都

曾有过保险公司的从业经历。通过对视频监控、

涉案资金等进一步分析，查明该团伙许某和金某

勾结保险公司在职员工张某、龚某等人，购买全

国各地数百万条投保客户的个人信息，进而以投

保人的名义向保险公司索要退款。

联系投保客户时，该团伙称可以退还 80%

的保费，在获取客户信任并取得授权后，以捏造

事实等手段向保险监管部门投诉，并以此为由，

要求保险公司全额退还保费。

保险公司迫于压力，往往会

向投诉人妥协，并全额退还保

费。而犯罪团伙在退还客户

80%的保费后，则以手续费的

名义收取剩下的金额。

掌握事实真相后，民警

分别在温州、义乌和上海

等地，先后抓获了以许

某、金某为首的犯罪团

伙成员共 32 人。该团

伙共作案上百起，非法

获取投保人公民个人信

息两百余万条，先后敲诈

各 类 保 险 公 司 1000 余 万

元，共获利200余万元。

现该犯罪团伙 32 名成员

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

前，该案件已移交鹿城区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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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独居老人因感念同事的照顾，与其建立附赡养义务的赠与

关系，承诺去世后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同事。没想到，年逾九旬的

老人再婚之后，又想要回已过户至同事名下的房屋。

日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法院认

为老人以同事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为由提出撤销赠与，缺乏事实

依据，最终判决驳回老人全部诉讼请求。老人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十几年来受同事照顾
老人提出建赡养关系

王老伯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

代，早年与妻子离异，子女也同他互

不往来，多年来独自一人生活。

刘家从上一辈便与王老伯熟识，

刘家夫妇与王老伯既是同事又是晚

辈，十几年来一直很照顾独居的王老

伯。2004 年，王老伯立下遗嘱，表示

自己去世后，由刘家夫妇继承自己的

房屋和财产，他在遗嘱中写道：“他们

以胜似亲人的关爱帮我度过伤病痛，

关注我的日常生活，做了许多事情

⋯⋯”

次年，王老伯手写《赡养及财产

赠送协议》，明确提出愿与刘家夫妇

建立赡养关系，确定其过世后房屋及

全部财产归属刘家夫妇。当年 12

月，王老伯与刘家人签订房屋买卖合

同，房屋过户至刘家人名下。

一直以来，王老伯从未向刘家人

提出支付房款，刘家人也从未要求王

老伯搬离，王老伯在该房屋居住至

今。

再婚后想讨回房屋
法院判决驳回诉请

2019年6月，93岁的王老伯认识

了现在的老伴，一年后，两人登记结

婚。其间，王老伯两次诉至法院，要求

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解除房屋买

卖合同，后分别撤诉和被法院驳回。

2022年8月，王老伯再次以刘家

人未尽赡养义务为由提起诉讼，要求

撤销对房屋的赠与。刘家人表示，在

被起诉之前，他们经常陪伴老人，带

他参加旅游、聚会等，并在庭审中提

供了双方合影照片等；起诉后，王老

伯将他们微信拉黑、拒绝登门看望，

但他们仍坚持履行赡养义务，发短信

关怀老人。

经查，原告王老伯是自行书写

《赡养及财产赠送协议》并签字，刘家

人虽未签字，但双方随后办理了房屋

产权过户手续，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该

协议，原被告之间成立附赡养义务的

赠与关系。

刘家人在获得赠与房屋前已经

照顾王老伯十余年，王老伯对此认可

而将房屋赠与刘家人。在赠与房屋

至原告第一次起诉被告的十几年期

间，并未有证据表明被告不履行赡养

义务或双方发生矛盾。

王老伯因其自身婚姻关系变化

而需要房屋，并非被告不愿意履行赡

养义务，他以被告不履行赠与合同约

定义务为由提出撤销赠与，缺乏事实

依据，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

求。

王老伯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赠与不可随意撤销
赠与人要慎重考虑

该案法官表示，随着老龄化程度

的加深，养老问题日益突出，个人通

过合同等方式建立赡养关系，不失为

社会养老机制的一种有益补充。

本案原告是高龄老人，在无亲人

照顾的情况下，与同事建立附赡养义

务的赠与关系。赠与不可随意撤销，

本案中，在被告已照护原告多年，且

房屋已经赠与被告的情况下，原告因

自身婚姻变化，多次至法院诉讼，欲

要回房屋产权，实属有违诚信及和谐

社会善良风俗。

需注意的是，法律赋予赠与人在

符合一定条件下撤销赠与的权利，根

据《民法典》第 663 条规定，受赠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

与：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

属的合法权益；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

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

务。

法官提醒，建立附赡养义务的赠

与关系后，被赠与人应本着诚实守

信、有始有终的原则，即便先获得财

产，也应积极履行对老人的赡养义

务。同时，为防止赡养义务人在获得

财产后怠于履行义务，可由相关政府

部门建立附赡养义务的赠与合同联

网备案机制，定期回访相关当事人并

录入档案，有效监督赡养义务人，减

少老人后顾之忧，倘若日后双方产生

争议，亦有证可查。本案中原告是高

龄老人，法院也希望将来原被告双方

能够摒弃嫌隙，多沟通协商，让老人

安享晚年。

法官同时提醒，虽然签订附赡养

义务的赠与协议不失为“老有所养”

的一种选择，但老人作为赠与人，在

选取赡养义务人、签订协议时要慎重

考虑，避免后续因个人婚姻、生活变

动等因素而“出尔反尔”、破坏稳定的

赡养关系。签订协议时建议采用书

面形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

赠与财产的名称、数量、范围以及提

供赡养的具体内容、办法和期限。在

双方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护的情况

下，赡养关系才能长久稳定。


